
江西省德昌鞋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1000万双鞋大底建设项目
(一期)竣工验收意见

⒛23年 12月 ⒛ 日,江西省德昌鞋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建设单位” )

根据 《江西省德昌鞋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10O0万双鞋大底建设项目 (一期)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

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参加验收会的有江西赣兴节

能环保有限公司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等单位代表和会议邀请的 2位专家共 6人 ,

会议成立了验收组 (名单附后)。

验收组成员和与会代表踏勘了现场,实地勘查了工程环保设施的建设、运行情

况,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该项目环境保护执行情况的报告和验收单位对验收报告的

详细介绍,审阅并核实了有关资料,经认真讨论,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位于江西上高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五里岭工业园伟业路 5号,项目环评设计年产

1000万双鞋大底,一期实际生产能力:年产sO0万双鞋大底 (EVA鞋大底sO0万双/年 ),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主体工程 (生产车间等);贮运工程 (包括半成品仓、成品存储

仓等);公用、辅助工程 (包括办公区、空压机房、卫生间等);环保工程 (包括

废气处理系统、废水处理设施、噪声防治设施、固废处理系统等 )。

(二)建设过程及环评审扌lLj清况

江西省德昌鞋业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南昌赣华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承担该建设项目的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⒛”年8月 ⒛ 日,宜春市上高生态环境局以 “上环评字[2m丬 sO号

《关于江西省德昌鞋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10OO万双鞋大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对

该项目进行了批复。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投资⒛OO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13万元,占总投资的 0,bs%。

(四 )验收范围

本次竣工环保自主验收的范围为江西省德昌鞋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1000万双鞋

大底建设项目一期 sO0万双 EVA鞋大底建设的范围。

(五)验收时间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要求,建设单位委托江西赣兴节能环保有限公司承担了项

目竣工环保验收工作。接受委托后,江西赣兴节能环保有限公司于⒛⒛年8月派出技术人

员对该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情况及环境管理情况进行了全面核查,并结合南昌宇环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监测报告及建设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编制完成了本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六 )扫0污许可证执行情况

建设单位于⒛22年 8月 19日取得江西省德昌鞋业有限责任公司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

回执 (登记编号:913bO” 3MATGYsB阳 MO01W)。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生产工艺、建设性质、规模、地点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与环评阶段对比 ,

废气治理设施发生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废气

有组织废气:EVA鞋大底发泡、油压工序废气经集气罩收集进入活性炭过滤净化装置

+1sm高排气筒DAO01排放 ;EVA鞋大底的打粗废气经收集后采用旋风除尘器H sm高排气筒

DAOO3排放 ;天然气燃烧废气经15m高排气筒DAO02排放。

无组织废气:强化管理、加强车间通排风。

(二)废水

本项目生活污水进入隔油池+化粪池处理后达到五里岭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纳管

标准后排入五里岭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 ,由五里岭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达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⒃B1"18uOO⒇一级A标准后,尾水排入锦江。

(三)噪声

项目噪声主要为生产设备噪声。已采取减震、隔声、安装减振设施等措施处理。

(四 )固体废物

除尘灰、不合格产品、边角料、废包装收集后定期外售;废活性炭、废润滑油收集

后于危废暂存区暂存委托弋阳海螺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处理;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由环

卫部门处理。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废气

由监测结果可知,项目运营期粉尘执行排放浓度满足 《橡胶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 (GB27b3⒉⒛11)表 5、 表6中相关标准要求;TVOC排放浓度满足 《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标准,第4部分:塑料制品业》 (DB36/1101,仁⒛19)表 1、 2中相关标准要

求。天然气产生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烟尘排放浓度满足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

(GB13271-⒛ 14)表2中相关标准要求

(二 )废水

由监测结果可知,生活污水进入隔油池+化粪池处理后可满足五里岭工业园区污水处

理厂纳管标准,后由五里岭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达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lGB1"18刁O0⒇ 一级A标准后,尾水排入锦江。

(三)厂界噪声

由监测结果可知,项目厂界四周噪声昼间、夜间测量值均满足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 (GB123鲳砭0O8)中 3类标准限值要求。

五、验收结论

验收组经现场检查,认真审阅相关资料,在充分讨论后,认为该项目环保设施

基本已按环评文件及批复的要求落实,各污染物排放浓度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

符合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在落实专家意见和整改要求的前提下,原则同意



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整改及后续要求

1、 核实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及批复的变化 (含原辅材料、产能、生产工艺

设备和环保设施等),完善粉尘废气治理系统 (布袋)和有机废气治理系统 (二级 )、

危废暂存设施和总平面布置图。

2、 完善环保设施标识和运行记录;加强职工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教育,防范泄

露、火灾等突发事件,并定期开展风险应急演练。进一步加强环保设施日常运行维

护和管理,严格执行各项环境管理制度,规范环保设施运行操作,确保污染物稳定、

达标排放。

3、 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国家技术指南规定,对污染物开展自行监测,保存原

始监测记录。

七、验收人员信息

参加验收的单位及人员名单见附件。

验收组签名 :

噶肪
荡睁砭

裼饧碴v巧昭、惰
⒛23年 12月 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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